
臺北市大安區古亭國民小學115學年度第一學期課外社團招生簡章 

 
一、 主旨：為擴大學生學習領域，培養學生多元能力與興趣及發展學校特色，辦理本校課外社團活

動。 

二、主辦單位：臺北市大安區古亭國民小學學務處。 

 

三、招收對象：本校一至六年級學生經家長同意者。 

 

四、 上課時間：各社團統一於 115年8月31日(一)開學日起至休業式116年1月20日(三)止。各社團上課

次數請參照課程總表。如遇颱風或不可抗力情形，則往後順延或予以退費。 

相關期程如下: 

115年5月25日公告簡章。 

115年6月8日至6月12日社團第一階段報名 

115年6月18日社團額滿抽籤 

115年6月23日公告第一階段名單 

115年6月25日至6月29日第二階段報名 

115年6月30日公告第二階段名單 

115年8月10至8月17日三階段報名 

 

五、報名時間 (第一階段”抽籤”、第二階段”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第三階段”線上僅開放加選，

所有退選請至學務處辦理)： 

    第一階段：115年6月8日(一)9：00~115年6月12日(五)23：30。 

    第二階段：115年6月25日(四)9：00~115年6月29日(一)23：30。 

    第三階段(新生)： 115年8月10日(一)上午9:00 ~115年8月17日(一) 23：30止。 

    社團報名:依線上報名名額，滿額為止。 

  ★☆★☆★☆為配合後續行政作業，逾期恕不受理報名。★☆★☆★☆ 

 

六、報名方式： 

1. 於酷課雲報名專區線上報名 ，週一、週二、週四及週五社團皆可選擇，每日僅限報名一個社團，

不得重複報名。 

2. 請於報名時間內上網進行報名，逾期與否以系統時間戳記判定。 

3. 抽籤方式說明：校隊及高階班經教練認證後、由教練確認人員後錄取，其餘名額再提供所有報名學

生抽籤。 

4. 報名資料彙整後於學校網頁及穿堂公告，如資料有誤請主動電知學務處提出勘誤(以系統紀錄為

準，不得要求更換社團或新增報名)，逾期不受理。  

5. 額滿社團於6月18日(四)抽籤，於明德樓一樓會議中心全程攝影，聘請社委會代表全程參與。 (第

一階段報名成功名單6月23日(二)下午18:00前於本校網站公告。抽籤方式說明：校隊及高階班經教

練認證後、由教練確認人員後錄取。) 

 

七、退社相關規定: 
1. 開課後退費規定：（依據臺北市國民小學課外社團作業要點設置辦理，須備齊繳費證明單或三聯單收

據及存摺封面影本，交至學務處並填寫退費申請表。 
2. 自系統報名後，要求退社者，每一社團繳交100元行政作業費用，請家長謹慎思考後再報名。 
3. 報名後如無法參加社團必須退出，請主動至訓育組辦理退出社團。自開學日算起，未逾全期課程 

1/3 時(第七周前)，如需退費者，每一社團扣除 100 元之行政作業費用後，退還所繳費用之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LawSearch/LawInformation?lawId=P05E2028-20200629&realID=05-05-2027


2/3；社團進行逾 1/3、未達 2/3時(第十四周前)，退還所繳費用之 1/3；社團進行逾 2/3 者，不

予退費。 

 

八、注意事項： 

1. 社團開課確認後於下學期以親子綁定或三聯單方式繳費，依學生實際報名參加情形收費。如開課後

因個人因素需退出，依規定辦理退費(詳見注意事項退費規定)。 

2. 低收入戶學生具該項潛能值得栽培者，經審核通過，報名期間內將低收入戶證明（需自行影印）

繳至學務處，(一人得補助一社團為限，以先備齊至訓育組辦理，額滿為止)，即可減免社團學費

(材料費需自付)。 

3. 通過考核為校隊、高階班者，請至有標示為校隊、高階班的社團報名，請勿報為社團綜合班，本校

有直排輪高階班、巧固球高階班、籃球校隊班、五人制足球高階班、飛盤高階班。 

4. 報名前請衡量學生自身的興趣及身體狀況再行報名，以免影響上課成效；社團教練並無經過特殊

教育訓練，請斟酌孩子的情況報名；若有安排課後班、安親班、攜手班等課程，請審慎考量時間

是否衝突後再行報名。 

5. 學生上課應自備用品，請自行準備好，上課時並請自備開水，勿帶飲料。 

6. 學員請依上課時間準時到達，請勿喧嘩或妨礙他人上課。若無法前來上課者，請提前在酷客雲請

假。 

7. 一經選定上課時段，不得擅自調班、調課。上課期間如因個人原因缺課，視為放棄，恕無法補課。 

8. 社團成果發表：配合體表會，暫定於 12月辦理。 

9. 無故遲到 15 分鐘以上、私自外出、擾亂上課秩序，經學務處開立勸導單而不改善並違規達三次者

(不同社團得合併計算)，得令其退出社團，並依規定辦理退費，並於下學期暫停社團報名資格一

次。 

10. 課外社團所需之經費本參加者付費之原則，得向學生收費，由參加該社團之學生平均分攤，並應通

知家長，不得巧立名目變相收費。 

 

若有疑問請洽訓育組 2363-9795分機 823 

古亭國小 學務處 

 

 


